
 

【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複審會議】 

原住民族委員會為復振平埔族群文化及培力平埔族群文史

與聚落營造人才，委託地方政府辦理「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」。

105 年度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複審會議於 104 年 11 月 30 日、

12月 1日二天，在臺南市原住民文化會館召開，複審計畫包含秧

苗型及結穗型計畫，除本市 6 個單位外，尚有來自高雄、南投、

台中、苗栗等平埔族部落共 15個平埔族群民間團體提案簡報。 

秧苗型計畫是由未曾或曾執行過 101年至 104年平埔族群聚

落活力計畫者提出，本市提案有六重溪平埔協會、左鎮區澄山社

區發展協會、西拉雅文化山城社區合作社等 3個單位；另，結穗

型計畫，是以曾執行過 101年至 104年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達

3 年以上者為主，本市提案有左鎮區公舘社區發展協會、蕭壠社

北頭洋發展協會、西拉雅族部落發展促進會等 3個單位。 

複審會議民委會汪主委也特別到場為提案單位加油打氣，通

過的計畫，將自 105年 1月開始執行，對傳承保存平埔族群文化、

環境推廣、培力人才，推動部落營造等工作，注入活水與活力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